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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一）编制背景

1.政策背景
2020 年 11 月 5 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了关于《土地征收 
成片开发标准（试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
2020 年修订实施）》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土地开发做出成片征收标准规定，支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一定范围的土地进行综合性开发，并统筹进行方案设计、功能导入、征地拆迁和集中建设。《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是城市规划管理重要的技术支撑，使城市规划管理法制化、规范化。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参考指南（试行）》规范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审查报批工作，保障经济和社会发展用地需要，维护被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 
2.区域背景
《仙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优化中心城区发展，加快新城建设，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明确城乡一体化发展，依托城区和中心集镇带动农村发展，推动城市优质公共服务向乡村地区延伸，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打造“双城三带多集镇”的生活空间。坚持“东拓南进西扩北兴中修”的城市发展战略，拉开城市框架，丰富城市功能，重点发展商贸服务业，打造集商业、商务、行政、金融、研发、教育、文化、会展、旅游等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实现现代产业、现代生活、现代都市三位一体协调发展，大力培育区域性总部经济，提升中心城区辐射能力，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本次成片开发建设将联动霞苑、大坂、象林、象运、平原等几个村居社区纳入城市发展轴带，充分带动鲤南西部地区的发展壮大。 
（二）编制原则

1.遵守法律法规、维护公共利益原则

本方案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程的规定，符合仙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纳入仙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以人民为中心，为公共利益的需要，提高成片开发范围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益性用地的比例，兼顾群众的现实和长远利益，维护群众合法利益，充分征求成片开发区域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

2.科学合理编制、确保开发必要原则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应当坚持新发展理念，立足仙游县的长远发展，根据土地经济规律、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确保开发的必要性。因地制宜，有针对性的开展编制工作，着重解决实际问题。
3.严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原则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应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尽量避让优质耕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实际用地需求、土地利用相关政策等确定成片开发范围，科学合理规划布局，优化资源配置，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三）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版）；
2.《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通知》（自然资规〔2020〕5号）；
3.《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报批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闽自然资发〔2021〕3号）；
4.《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参考指南（试行）》（闽自然资发〔2021〕6号）；
5.《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51号）》；
6.《仙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7．《仙游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调整完善方案》；
8.《仙游县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年）》；
9.《仙游县鲤南镇控制性详细规划》2016年；

10. 其他仙游县县域数据及资料

二、编制情况
（一）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情况

截至2022年6月底，仙游县批而未供土地面积365公顷＜500公顷。2020年和2021年，仙游县批而未供土地处置率分别为22.06%和20.8%，均已超过15%。
截至2022年6月底，仙游县闲置土地面积87.9921公顷＞50公顷。2020年和2021年，仙游县闲置土地处置率分别为24.77%和34.62%，均已超过15%，符合《实施细则》的要求。
（二）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情况

仙游县共有1家省级以上开发区，福建仙游经济开发区2018年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排名第25，2019年排名第9，2020年排名第42；不属于连续三年排在全省后三名的情况，符合《实施细则》的要求。
（三）已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实施情况

仙游县2021年获省政府批准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2个批次（共5个方案），按年度计划合计应实施101.5030公顷，截至目前，已实施77.3344公顷。不存在已批准实施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连续两年未按方案实施的情形，符合自然资规〔2020〕5号文的规定。

三、基本情况

（一）开发片区范围位置、面积、范围

本次成片开发区位于福建省仙游县鲤南镇，北至霞苑社区耕地，东临规划溪东路，西至苦溪公园绿地，南临南一环路。本方案涉及鲤南镇霞苑社区。共1个镇1个社区，成片开发面积4.0003公顷。本片区范围未涉及省级和国家级开发区。
根据实地勘测调查，本成片开发方案范围总面积4.0003公顷，其中：农用地1.8431公顷（其中：耕地0.6652公顷），建设用地2.1572公顷，不涉及未利用地。

基础设施条件
1．道路交通
本方案选址位于仙游县中心城区鲤南片区双溪口分区单元，地处南一环路和规划溪东路交汇处，西侧紧邻城区西一环路，距东侧体育中心及天博购物广场约1公里，交通便利。
2．给排水条件
给水方面，主要通过市政给水管网连接。
排水排污方面，采用雨污分流制，均以重力自流排放为原则，现状雨水管道主要沿西一环路、南一环路等道路下敷设，就近排入苦溪； 

3.  供电条件 
本片区用电由西侧的220KV象坂变电站提供。

（三）实施周期

综合考虑仙游县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本方案实施周期为2年（2022-2023年）。

四、必要性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
1、扩展城市发展空间，带动区域协调发展
本方案选址位于仙游县鲤南镇南一环路北侧，片区距离体育中心片区1公里、仙游汽车站2.5公里、仙游建材城2.3公里，天博购物广场1公里，根据《仙游县城市总体规划》该区域重点发展文体、旅游服务等功能。围绕木兰溪、苦溪、龙华溪等水系周边，建设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区。南一环路于2017年全线通车，南一环路两侧土地开发建设将联动霞苑、大坂、象林、象运、平原等几个村居社区纳入城市发展轴带，充分带动鲤南西部地区的发展壮大，延伸全县发展的纵深，拓展城市发展的腹地空间。此外本片区的建设有助于完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打造完整社区，带动周边区域协调发展。
2、建设交通配套设施，满足群众需求
本片区是中心城区西南片区，该区域发展势头强劲，周边已建成仙游县体育中心、大版安置区、财富里、天博购物中心、天博城、石鼓山公园等项目，人口聚集效应明显，随着汽车保有量快速上升，加油油站作为完善城市道路交通系统的重要基础服务设施，是城市道路交通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布局合理已否影响到城市交通体系能否健康、高效地运行。据测算，该片区南一环路段日均流动车辆1300辆次。该区域周边两个公里范围内无加油加气站，周边群众对加油基础性配套设施需求量大。布局加油站可完善交通配套设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
本片区的开发涉及商业服务业用地、防护绿地、交通运输用地等，对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带动就业、完善交通配套设施、促进规划实现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3、缓解充电基础设施供给不足

根据《仙游县充电站专项规划》该区域布局综合型加油、加气、充换电站三站合一综合服务站。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大力发展电动汽车能够加快燃油替代、减少尾气排放，对于能源安全、节能减排、防治大气污染具有重要意义。城南片区率先推进集中式充电站基础设施建设，是加快电动汽车推广应用的重要举措。即可提供城南电动公交运营需求，又满足社会纯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缓解中心城区充电基础设施供给不足。
(二)科学合理性分析
1.选址科学合理 

本片区位于仙游中心城区鲤南镇区西南部，所处周边地理环境优越，地势较为平坦。片区距离体育中心片区1公里，距离仙游汽车站2.5公里，仙游建材城2.3公里，南接南一环路，交通通达性较好，区位优势明显，较适宜发展“油气电”综合型能源站项目，建站可以很好的服务过往车辆，可为片区居民生活提供较大便利。方案选址科学合理，有利于成片开发的实施。

2.功能定位科学合理

本次成片开发方案以《仙游县鲤南镇控制性详细规划》为基础，结合当地相关部门用地需求，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改善人居环境、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为目的，划定本次成片开发范围。本方案充分衔接相关控制详细规划等，综合用地功能定位与产业专项策划研究成果，依托交通区位优势发展加油、加气、充换电站项目，用地主要以商业服务业用地为主，结合交通运输用地，增加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水域用地，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功能，功能定位科学合理。
3.用地规模科学合理
本方案主要发展加油、加气、充换电站三站合一综合服务站，开发总规模4.0003公顷，公益性占比80.62%，规模科学合理。本方案严格依据《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自然资规〔2020〕5 号）及《实施细则》等相关政策文件，确定本方案位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内），并做好了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符合相关规划和政策文件要求。
五、主要用途、实现功能及公益性用地比例

本方案用地总面积4.0003公顷，主要用途为商业服务业用地。其中商业服务业用地面积0.7754公顷，实现加油、加气、充换电站、电信、邮政、供水、燃气、供电、供热等功能。交通运输用地，面积2.1572公顷，促进片区的内外交通优化，加强区内交通联系功能；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积1.0677公顷，实现美化环境，降低污染功能。
公益性用地包含交通运输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水域用地，合计3.2249公顷，占用地总面积的80.62%，符合自然资规〔2020〕5号文规定。
六、拟建项目及实施计划
本方案用地总面积为4.0003公顷，其中已实施2.1572公顷，故拟安排实施项目面积1.8431公顷。计划实施周期为2022-2023年，2年内实施完毕，其中：2022年实施面积1.0677公顷、完成比例57.93%；2023年实施面积0.7754公顷、完成比例42.07%。

七、合法合规性分析

（一）国土空间规划

仙游县国土空间规划暂未批准实施，本片区位于《仙游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完善方案》中的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仙游县人民政府承诺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纳入城镇开发边界及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

（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仙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持续推进新能源汽车相关公共设施建设。积极推广新能源汽车，推进“互联网+”充电设施建设，依托加油站、公交站场、停车场、居民小区等场所，统筹规划建设公共充电桩、充电站，构建车桩相随、智能高效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建立健全充电桩日常运营与维护机制。该区域周边两公里范围内无加油加气站及充换电站。周边群众对加油、充电的基础性配套设施需求量大，根据《仙游县充电站专项规划》及《仙游县加油站布局专项规划》中该片区应布局加油加气站及充电站。同时，本方案已纳入仙游县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三）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允许占用或开发的

本方案未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涉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和文物建筑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不涉及文物点，不涉及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重要湿地、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海岸线、生态红线等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允许占用或开发的区域。

八、土地成片开发效益评估

（一）土地利用效益

本方案通过土地利用开发，合理安排建设用地规模、优化功能布局，优化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因地制宜配置用地，综合考虑三种能源补给站的集中建设，提高用地使用效益。项目开发建设能实现土地利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起到了节约集约用地的效果。
（二）经济效益
本方案选址位于仙游县鲤南镇西南部，距仙游汽车站2.5公里，体育中心1公里，仙游建材城2.3公里，地理位置优越，项目建成后保障了交通工具燃油供应，带动当地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经测算，预计本方案年土地出让金约 8000万元，年均税收约 300 万元。
（三）社会效益

本方案项目毗邻南一环路，项目建成后为公交、出租车、环卫车、工程车燃油、燃气、充电供应提供了便利，又为该区域居民摩托车、轿车等交通工具燃油、燃气、充电供应提供便利。项目建成后预计增加35个就业岗位。
（四）生态效益

本方案在施工和运营期将产生废水、废气、噪声和固体废弃物等，经采取有效的防护处理措施后，在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并加强管理的情况下，各类污染物可得到有效的处理并达标排放，可以将对环境的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
本成片开发方案范围内，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积为1.0677公顷，占方案范围总面积比例达26.69%，项目满足相应的绿地标准及仙游县城市规划要求，能够保证项目运营期内的优良环境，有利于改善片区生态环境质量，净化空气、减少灰尘和噪声污染，使项目区域生态环境实现良性循环，实现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九、征求意见情况

（一）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和有关专家学者意见

2022年6月13日，仙游县人民政府听取了 2 位人大代表、2 位政协委员、2位专家学者、1位社会公众以及仙游县自然资源局、鲤南镇人民政府、生态环境局、发改局、林业局、工信局、农业农村局、水利局、文旅局、人社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商务局等 13 个相关部门对本成片开发方案的意见。经充分讨论，同意本方案。 
（二）征求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意见

2022年6月14日，方案所涉及的霞苑社区组织召开居民代表会议，居民代表共57人，参会居民代表39人，39人同意成片开发方案，比例为68.42%；

本方案已征求成片开发范围涉及的仙游县鲤南镇霞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意见，均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居民代表同意的规定。 

（三）方案公示情况 
根据各界意见修改方案后，我县已于2022年6月21日 至2022年7月1日在仙游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示，并于2022年6月21日 至2022年7月1日将相关内容张贴于鲤南镇和霞苑社区公告栏进行公示。公示时间超过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意见、建议和反馈。 

十、结论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符合部省规定的标准，做到了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节约集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十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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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位置示意图
附表1 土地利用现状及权属统计表

	单位：公顷

	用地方式
	权属单位
	面积总计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镇
	社区
	
	合计
	其中：耕地
	
	

	集体土地
	仙游县鲤南镇
	霞苑社区
	1.8431
	1.8431
	0.6652
	0
	0

	集体土地小计
	1.8431
	1.8431
	0.6652
	0
	0

	国有土地小计
	2.1572
	0
	0
	2.1572
	0

	总计
	4.0003
	1.8431
	0.6652
	2.1572
	0


附表2  地块用途、面积及实现功能统计表

	单位：公顷、%

	序号
	土地用途
	拟用地面积
	占比
	实现功能
	是否公益性用地

	
	一级类
	二级类
	
	
	
	

	1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防护绿地
	1.0677
	26.69
	实现美化环境，降低污染功能
	1

	2
	交通运输用地
	公路用地
	2.1572
	53.93
	促进片区的内外交通优化，加强区内交通联系功能
	1

	3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用地
	0.7754
	19.38
	加油、加气、充换电站、电信、邮政、供水、燃气、供电、供热等功能
	2

	4
	合计
	4.0003
	100
	　
	80.62


注：是否公益性用地：公益性用地填“1”、非公益性用地填“2”，并在本列合计行填写公益性用地合计占比。
附表3 拟建设项目统计表
	单位:公顷

	序号
	项目名称
	土地用途
	用地面积

	
	
	
	

	1
	加油、加气、充换电站项目
	商业用地
	0.7754

	2
	防护绿地
	防护绿地
	1.0677

	合计
	1.8431


注：按拟建设项目统计；用途统计与附表 2 二级类一致。

附表4 开发时序和年度实施计划统计表
	
	
	单位:公顷、%

	实施总面积
	2022年
	2023年

	
	完成面积
	比例
	完成面积
	比例

	1.8431
	1.0677
	57.93
	0.7754
	42.07


注：实施总面积与附表 3 合计面积一致。


